关于开展名、特教师系列讲座的补充意见
各学院：

为进一步规范我院名、特教师系列讲座的组织管理，积累教学资源，打造教师教育办学特色。现对各二级学院开设的名、特教师系列讲座课程提出如下补充意见：
1.各二级学院在2015年3月20日前填写好《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名、特教师系列讲座安排表》，纸质版交至教务处教研科，电子版发至jyk8143@163.com。

2.讲座要求全程摄像，摄像人员及设备由教务处与现代传媒学院共同负责。如讲座时间有变化，请提前一周告之教务处教研科。
3.讲座结束后，各二级学院需准备好下列材料：专家讲座PPT或讲稿、专家讲座新闻报道（含照片）和根据视频或录音整理好的word版讲座文字稿。上述材料需同时提交一份给教务处教研科。
4.专家讲课金由各二级学院先行支付，并将相关领款单据经院（系、部、中心）负责人签字后，于每学年6月、12月集中汇总至教务处教研科，经教务处审核所有讲座材料齐全后，再由院领导审批，财务处报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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